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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局為銀行提供的流動資金安排架構
1

引言 

1.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多項全球性的監管改革已在香

港陸續推行，藉此增強銀行承受衝擊的能力及降低系統性風險。然而，央

行提供的流動資金仍然是維持金融穩定的其中一項主要工具。 

2. 過去幾年，香港引入全面的跨界別處置機制，該機制包含一

系列權力及一套確認跨境處置行動的法定架構。香港根據《金融機構(處

置機制)條例》(《處置條例》)確立的處置架構符合金融穩定理事會頒布

的《金融機構有效處置機制的主要元素》，藉此可以確保在必要時能以有

序方式處置瀕臨倒閉的銀行，以及確保倒閉的成本由有關銀行的某些債權

人及股東，而非納稅人來承擔。《處置條例》載明的處置資金條文是實施

處置機制的重要一環，就此金管局在「流動資金安排架構」之下制定一項

新的「處置資金安排」，按需要在處置程序中予以運用。 

3. 金管局籍著推出全新處置資金安排的機會，重新闡明及整合

為銀行提供流動資金的架構，並適當引入若干措施以優化原有的安排，旨

在讓市場及社會大衆更清楚了解金管局為維繫香港貨幣及金融體系穩定

健全而用以向銀行提供臨時性港元流動資金(即並非資本支援性質) 的各

種安排。

在本架構內， 銀行」泛指持牌銀行、有限制牌照銀行及接受存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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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有提供流動資金予銀行的方式都應符合以貨幣發行局制

度為基礎的聯繫匯率制度。金管局在設計架構時力求在清晰與彈性之間取

得平衡，但明白並沒有一刀切的方法可應對所有情況，因此可能會在適當

時間調整此架構或設立新安排。

交收資金安排 

5. ð項交收資金安排(包ñ即òóô交õ及ö÷ø)的ù的是

úû銀行üý支þ系統暢順運作，從而確保系統性穩定。銀行在ò常ý務

過程中可 過有關安排調整流動資金狀況(即銀行在金管局的結算戶口結

餘)。銀行可使用所持有的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作為抵押品，分別 過即

òóô交õ及ö÷ø獲取即ò及隔夜港元流動資金。這些常設資金安排旨

在協助有需要的銀行履行交收責任，從而確保銀行üý支þ系統運作暢

順。

備用流動資金安排 

6. 備用流動資金安排(包ñ有期óô交õ及外匯掉期)的ù的

是為突然面對流動資金緊絀情況的銀行提供有期流動資金。資金期限一般

為 1個月或以內，並可續期，但金管局可於到期時參照市場利率而重訂息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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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銀行如要 過備用流動資金安排獲取港元資金，必須提交合

標準的抵押品 (外匯掉期交õ抵押品為美元或其他主要貨幣，有期óô交

õ則為若干以港元、美元或其他主要貨幣計值的流動證券)。詳見「金管

局為銀行提供的流動資金安排架構：運作擇要」。

應急有期資金安排 

8. 應急有期資金安排參照過去的「最後貸款人」安排的指導原

則制定。金管局會在以下ð個情況下，酌情決定向無法 過其他方法(例

如市場資金)應þ異常巨大的流動資金壓力的銀行提供流動資金：(i)交收

資金安排及 /或備用流動資金安排並不適用或並不足夠；以及( ii)金管局

認為有關銀行面對的流動資金壓力本身、或因連鎖影響、或因公眾信心減

弱，會威脅或損害香港的系統性穩定。金管局會因應當時形勢，按情況逐

一考慮個別申請。雖然應急有期資金安排並未為可提供的流動資金款額設

定上限，但銀行須提交足夠抵押品。金管局根據應急有期資金安排提供流

動資金時，會考慮接受多種抵押品 (詳見「金管局為銀行提供的流動資金

安排架構：運作擇要」)，但仍會因應申請銀行的具體情況逐一決定提供

協助的條款及可接受的抵押品。 

9. 應急有期資金安排賦予金管局所需的靈活性，讓金管局有足

夠能力應對異常巨大的流動資金壓力情況，以及就最嚴峻的壓力情況作出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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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資金安排 

10. 處置資金安排於金融管理專員作為處置機制當局在行使其

在《處置條例》下的處置權力的情況下適用。金管局在考慮到系統性穩定

的前提下，可酌情決定在處置資金安排下向銀行提供流動資金，以確保已

於香港û入處置程序的銀行(或其控權公司)有足夠流動資金履行財務責

任，直至有關銀行ó復至可於市場獲取所需資金。與應急有期資金安排一

樣，金管局會按個別情況逐一設定根據處置資金安排提供流動資金的條

款。 

11. 處置資金安排與應急有期資金安排有ð點不ü之處。第一，

處置資金安排只會在已根據《處置條例》啟動處置程序的情況下適用。第

二，在處置資金安排下提供協助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最終可根據在《處置

條例》下施加的徵費安排追討。

金管局的披露安排 

12. 除非在特殊情況下有充分理由支持作出披露有助維持貨幣

及金融穩定，金管局不會披露有關使用各項流動資金安排的資料。然而，

若使用流動資金安排引致銀行體系總結餘增加，所增加的數額會按照既定

做法在金管局網站內有關銀行üý流動資金水平的定期更新資料內反映，

亦會 過主要金融資訊渠道的相關金管局頁面披露。

香港金融管理局

2019 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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